
化工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抽查实施细则 

（试行） 

 

依据《中国矿业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查与抽检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要

求，结合我院实际，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毕业设计（论文）（以下简称毕业论文）抽查范围为当年所有拟申请参加答辩的

毕业论文，其中经审定为涉密的毕业论文不列入抽查范围。抽查工作由教学办组织，分为

指定抽查和随机抽查两种。抽查不低于总数的10%，学校已经抽查的学生不在学院抽查范围

内。 

第二条  评价标准参照《中国矿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范》和各专业毕业

论文评价标准执行。  

第三条  指定抽查：（1）从成绩排名后30%学生中抽取本专业总人数的5%；（2）延长学制

及再次参加毕设的学生及其他有必要抽查的学生。 

第四条  随机抽查：从成绩排名前70%学生中抽取本专业总人数的5%。 

第五条  学院建立毕业论文抽查评阅专家库，入库专家为学院本届所有本科生毕业论文指

导老师。  

第六条  毕业论文抽查工作由教学办分管毕设工作的教师具体落实，由分管领导全过程监

督，被查学生和评阅专家的抽取由分管教师委托第三方人员执行。 

第七条  毕业论文抽查实行双盲评阅，根据毕业论文所属专业，从本专业专家库抽取评阅

专家，每篇毕业论文送3位专家评阅。 

第八条  所有抽查的毕业论文按“姓名+学号+专业名称”命名由作者发到教学办分管教师

邮箱，论文的封面、扉页、致谢及取得的学术成果等项中须隐去作者及指导教师的姓名。

教学办分管教师对接收到的毕业论文检查匿名情况合格后重新编号命名（不出现学生信

息），发送给评阅专家评阅。 

第九条  3位专家中有2位以上（含2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同意答辩”的毕业论文，将认



定为“未达到答辩标准的毕业论文”。3位专家中有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同意答辩”的，

将再送2位专家进行复评。2位复评专家中有1位以上（含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同意答

辩”的，认定为“未达到答辩标准的毕业论文”。评阅专家填写《化工学院本科生毕业设

计（论文）专家评阅意见书》（见附件），交教学办分管教师存档。 

第十条  抽查结果为“未达到答辩标准的毕业论文”的作者不得参加本届毕业论文答辩。 

被抽查的毕业论文必须在答辩前10天送审，过期视为不参加本届毕业论文答辩。 

第十一条  抽查被认定“未达到答辩标准的毕业论文”的作者或指导教师可在抽查结果公

布之日起3日内，向学院教学院长提出申诉。由学院教学院长组织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

3个工作日内做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 

第十二条  抽查结果将作为指导教师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对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存

在问题，以及涉嫌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当年度教学综合评价为不合格，

并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对存在其他类型“未达到答辩标准的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

当年度教学综合评价不得评为优秀。  

第十三条  毕业论文抽查和评阅工作遵循独立、客观、科学、公正原则，任何专业和个人

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抽查和评阅工作的正常进行。相关专业和人员应积极配合抽查和评

阅工作，准确完整地提供毕业论文相关材料。  

第十四条  各专业应加强毕业论文全过程的质量监督与控制，持续改进毕业论文质量保障

体系，不断提升毕业论文质量。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学办负责解释。 

 

 

附件：《化工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抽查专家评阅意见书》 

 

编写：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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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化工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抽查 

专家评阅意见书 

 

评阅专家姓名、职称：       

收到的毕业设计（论文）名称：       

评阅意见：  

 

 

 

 

 

 

 

评阅结论（是否同意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是□；  否□。 

 

 

                                            签名： 

                                            日期： 


